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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減負擔－

所得稅及貨物稅惠民措施

行政院第3980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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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14)年報113年度稅 有感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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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萬元

26.2萬元

21萬元

21.8萬元
21.8萬元
同左

15萬元/22.5萬元
同左

特別扣除18萬元

9.7萬元
(70歲以上14.55萬元)

25%/
87.5
%

113年度

12.4萬元

24.8萬元

20.2萬元

20.7萬元
20.7萬元
2.5萬元
12萬元
12萬元

列舉扣除12萬元

9.2萬元
(70歲以上13.8萬元)

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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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

標準
扣除額

特別
扣除額

基本生活費

薪資

身心障礙

教育學費

幼兒學前

長期照顧

租金支出

單身

有配偶者 租金支出改特扣

並
調高金額

幼扣取消排富

免稅額、扣除額及
課稅級距調整合計
受益戶數698萬戶

增加減稅利益243億元

擴大幼
扣金額及適用範圍

第１名１５萬元第２名以上２２.５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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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戶數202萬戶，增加減稅利益12億元

明(115)年報114年度稅 負擔再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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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 114年度

受益戶數35萬戶，增加減稅利益10億元

+6萬元

照顧年長及弱勢者

12萬元長期照顧
特別扣除額

18萬元

+3千元

保障民眾基本生活

21萬元基本生活所
需費用

21.3萬元

經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
過，倘完成立法，民眾最快
於115年5月報稅時適用



114年度

免稅額
10.1 萬元

(70歲以上15.15萬元)

115年度
4千元
(6千元)

9.7 萬元
(70歲以上14.55萬元)

5千元

9千元

調高115年度免(扣)額(116年報稅適用)

依物價指數調整 反映生活成本

13.1 萬元

21.8 萬元

標準
扣除額

薪資、身障特扣

13.6 萬元

22.7 萬元

單身

有配偶者 26.2 萬元 27.2 萬元1萬元

註：免稅額、標扣、薪扣、身扣及課稅級距訂有按CPI上漲幅度調整規定，以
113年11月至114年10月止12個月之平均CPI，較上次調整年度(113年
度)適用之CPI上漲幅度達3%(本年度上漲4.13%>3%)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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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4年度 115年度

519萬元

277萬元

138萬元

498萬元

266萬元

133萬元

59萬元

淨所得超過59萬元需繳稅的人稅負也會減輕

調高115年度稅率級距(116年報稅適用)

0元

61萬元
－1.4千元

－4千元

－1.1萬元

－2.1萬元
+21萬元

+11萬元

+5萬元

+2萬元

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調整，合計696萬戶受益，
增加減稅利益144億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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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得62.6萬元

年所得64.4萬元

單身新鮮人

(租屋自住)

年所得107.2萬元

年所得110.8萬元

雙薪家庭

(租屋自住)

年所得164.1萬元

年所得168.5萬元

四口之家

(租屋自住+
2名6歲以下子女)

114年度
免繳稅年
所得

115年度
免繳稅年
所得

家
戶
情
境

115年度免繳稅門檻再上升(116年報稅適用)

1.8萬元 3.6萬元 4.4萬元

年所得212.45萬元

年所得218.35萬元

三代同堂

(租屋自住+1名70歲以上
適用身障及長照扣除長者
及2名6歲以下子女)

5.9萬元

年所得218.45萬元

年所得224.35萬元

註

註

註：修法通過後，長照扣除額由
12萬元調增至18萬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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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購買節能電器退還減徵貨物稅實施期限4.5年，自

114.6.15起至118.12.31

每臺最高
2千元

減稅利益
41.1億元
(每年節省
5.15億度電)

114.6.13公布修正「貨物稅條例」第11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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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 促進產業升級 節省民眾生活支出

綠色消費 減生活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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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無糖免課稅維國人健康
基本家電不課稅省生活支出

114.8.19公布修正
「貨物稅條例」第8條、第11條及第37條

增訂無添加糖飲料免徵貨物稅規定(第8條)
減稅利益

15億元

減稅利益

1.2億元

刪除彩色電視機、錄影機、電唱機、錄音機等

4項電器課徵貨物稅規定(第1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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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人健康 減少醫療支出 節省生活支出

115.1.
1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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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降稅 促經濟增就業

自114.9.7起至119.12.31購買
■新小型(2,000CC以下)小客車每輛最高減徵5萬元
■新小型(150CC以下)機車每輛最高減徵2千元

中古汽、機車汰舊換新減徵退還貨物稅之
實施期間延長5年至119.12.31
■汽車(最高)5萬元
■機車(最高)4千元

購買新小型汽、機車且汰換舊車者，合計
■小型小客車每輛最高減徵10萬元
■小型機車每輛最高減徵6千元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2.22.3
2.42.5
2.62.7
2.82.9
33.1
3.2

8月2.52

4月2.85 9月2.83

10月3.03

8月 10月

114年小客車3-10月各月
新領牌照數 萬輛

大
優
惠

114.9.5公布修正「貨物稅條例」第12條之5

減稅利益

254億元

成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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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車輛產業 減油減空污 減輕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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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政府持續推動租稅減免措施，於兼顧
財政收入與租稅公平下，持續照顧經濟相
對弱勢族群，減輕民眾生活負擔，鼓勵綠
色消費並協助車輛及家電產業，建構優質
暖心賦稅環境。

讓「稅」更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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